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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A座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春林先生

7、会议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3,10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7.573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9,080,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05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4,02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82%。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3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52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

上海公司、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合国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合计回

避表决股份45,580,000股。

9、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张璐律师、段振波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

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05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

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6月28日、2021年7月15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广州兴科半导体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及变更其一期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广州兴科半导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兴科”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及战略规划在珠海高栏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兴科半导

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兴科” ），后期广州兴科将根据珠海兴科投资进度、资金需要及股东出资进度对

珠海兴科分期增资至40,000万元和100,000万元。

珠海兴科已于2021年7月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2021年8月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

本增加至40,000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2021年8月26日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076）、《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90）。现将珠海

兴科本次增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情况

近日，珠海兴科已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手续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备案，并取得了珠海市金湾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珠海兴科的注册资本由40,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100,000万元人民币，后续将

根据投资进度、资金需要分期实缴。 详细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珠海兴科半导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4MA56R9PK6A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注册地址：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高栏港大道2001号口岸大楼308-32

5、法定代表人：邱醒亚

6、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1年7月13日

8、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

二、备查文件

1、珠海兴科半导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珠海兴科半导体有限公司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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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兴森科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下午14:30在广州市黄埔区科

学城光谱中路33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至2022年5月18日15:00的任意时间。 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4人， 代表股份279,924,80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8.8130％。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252,304,0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956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股份27,620,73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56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杨健、罗增进2名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366,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6572％；反对6,558,0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杨健、罗增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

论性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兴森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

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名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5158� � �证券简称：华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2-022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大桥南路19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4,957,8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31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邵明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蒋玉兰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津贴）确认及2022年度薪酬（津贴）标准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87,190 0.0233 2,700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89,890 0.024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89,890 0.024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远期结售汇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868,000 99.9760 52,100 0.0139 37,790 0.01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6,393,000 99.4546 52,100 0.3161 37,790 0.2293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6,393,000 99.4546 52,100 0.3161 37,790 0.2293

8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 （津

贴） 确认及2022年度薪酬

（津贴）标准的议案》

16,393,000 99.4546 87,190 0.5290 2,700 0.0164

9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6,393,000 99.4546 89,890 0.5454 0 0.0000

11

《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

议案》

16,393,000 99.4546 89,890 0.5454 0 0.0000

12

《关于增加远期结售汇业

务额度的议案》

16,393,000 99.4546 52,100 0.3161 37,790 0.22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十二项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6、8、9、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姚芳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 � �证券简称：航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2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中信泰富大厦3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蔡卫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8,894,14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8131%。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6,792,0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24.558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8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2,102,148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3.2544%。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8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811,948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506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议

案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同意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811,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811,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811,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811,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811,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88,890,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3％；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808,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6％；反对

3,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88,89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811,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费用标准的议案》。

同意188,458,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92％；反对4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220％；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375,9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690％；反对

41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09％；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1％。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同意188,709,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4％；反对18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9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627,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60％；反对

184,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4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188,478,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41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3,395,8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526％；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16,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74％。

11、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2年4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2-012）、《2021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告编号2022-025）、《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告编号2022-026）、《2021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告编号2022-027）、《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9）、《关于2022年度委托理财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春明、潘泽洲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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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阳光大道东段378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6,422,8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6,422,8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35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35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方剑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章叶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91,042 99.0488 553,651 0.8335 78,136 0.1177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48,718 98.9851 569,445 0.8573 104,666 0.1576

3、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55,414 98.9952 558,160 0.8403 109,255 0.1645

4、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74,965 99.0246 540,976 0.8144 106,888 0.1610

5、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71,348 99.0191 549,051 0.8265 102,430 0.1544

6、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00,053 98.7613 822,776 1.2387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494,154 97.0963 1,821,556 2.7423 107,119 0.161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182,008 98.1319 1,134,072 1.7073 106,749 0.1608

9、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459,193 97.0437 1,918,237 2.8879 45,399 0.0684

10、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457,934 97.0418 1,919,496 2.8898 45,399 0.0684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章程〉(2022年4月修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175,143 95.1105 3,128,901 4.7105 118,785 0.179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8,272,4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675,0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3,652,476 81.6149 822,776 18.385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658,260 95.6069 122,144 4.393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994,216 58.6610 700,632 41.339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1年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

案》

7,327,573 89.9050 822,776 10.0950 0 0.0000

8

《关于续聘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6,909,528 84.7758 1,134,072 13.9143 106,749 1.3099

9

《2022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

6,186,713 75.9073 1,918,237 23.5356 45,399 0.5571

10

《2022年度监事

薪酬方案》

6,185,454 75.8918 1,919,496 23.5510 45,399 0.5572

11

《关于审议 〈公

司章程 〉 (2022

年4月修订)的议

案》

4,902,663 60.1527 3,128,901 38.3897 118,785 1.45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1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第 6、8、9、10、1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刘莹、胡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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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4月27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8日 星期三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阜新市新邱区新邱大街1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鑫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14名， 代表公司股份248,857,8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4.79%；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1名，代表公司股份248,300,

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69%；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13名，代表公司股份557,3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0.100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鑫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与会股东代表对议案审议，达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4、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6、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48％；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2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8、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857,800股， 同意248,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7%， 反对5,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5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2％；反对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

份的1.02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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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余额为22.18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0.00%。 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孙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和项目建设

需要， 提高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效率， 公司于2022年3月11日和3月28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度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3月1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2022－

009号。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分行（以下简称“银团成员行” ）签署《银团贷款保证

合同》，公司为控股孙公司芜湖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明珠隔膜” ）在银团成员行办理人民

币100,000万元贷款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情况见下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2022

年3月31日资产

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万

元）

2022年度担

保额度（万

元）

剩余担保额

度（万元）

沧州明珠塑

料股份有限

公司

芜湖明珠隔膜科

技有限公司

96.57% 36.88% 70,000 170,000 200,000 30,000

因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于桂亭之子为芜湖明珠隔膜母公司沧州明珠隔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隔膜科技” ）股东，公司此次对芜湖明珠隔膜提供的担保为关联担保。 公司于

2022年5月18日与沧州隔膜科技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合同》，约定沧州隔膜科技的其他股东将为公司提供

相应的反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芜湖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9月30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是公司的控

股孙公司。

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未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528.09 26,276.57

负债总额 11,997.41 5,705.79

净资产 20,530.68 20,570.78

项目 2022年1-3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40.10 -29.22

（三）芜湖明珠隔膜股权结构如下：

经查询，芜湖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银团贷款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借款人：芜湖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

3、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分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人同

意债务展期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根据融资文件约定，债

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如果融资文件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

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6、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7、担保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息（包括

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银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

杂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二）反担保合同约定：公司为被担保方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母公司沧州隔膜科技其他股东按照所持

隔膜科技股权比例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保证范围和期间与担保方一致。

五、董事会意见

沧州隔膜科技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96.57%的股权，芜湖明珠隔膜为其全资子公司，系公司控股

孙公司。芜湖明珠隔膜资产质量优良，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因此，公司为

芜湖明珠隔膜提供关联担保事项有利于上述公司获得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和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其

业务快速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被担保方的

母公司沧州隔膜科技其他股东已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 按照所持隔膜科技股权比例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

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担保余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余额为221,800万元，均为对合并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40.23%，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60.00%。 除此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1、《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2、《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